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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國中會考後至畢業課程規劃(表六) 

112學年度屏東縣陸興高中國中部 

九年級國中教育會考後至畢業前之課程規畫 

壹、 依據：教育部 107 年 4 月 13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70038529 號函辦 

理。 

貳、 目的： 

一、為持續學生延續學習，進行加深、加廣、多元適性課程。 

二、進行補救教學、學期評量結果補考措施及高中銜接課程。 

三、升學及生涯規劃宣導以協助學生適合學校。  

四、多元化課程規劃以凝聚班級向心力。 

參、 活動對象:本學年度即將畢業之九年級學生。 

肆、 課程活動內容：配合教學與學校重大行事活動安排集體性課程實施。 

※  處室活動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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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 領域課程安排 

 

伍、本規劃陳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